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

人口核定登记办法

第一条 为了做好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核定登记（以下简称“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确保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政策顺利实施，切实维护移民合法权益，根据国务

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

〔2006〕17号）的精神，结合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

作的实际，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的目的：将中央核定的我省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数，能够核实到户到人的尽量核

实到人，建立全省统一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信息数据

库，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保障后期扶持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三条 人口核定登记的范围对象

（一）核定范围对象：人口核定登记的范围对象为搬迁

安置在我省内的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核定对象按属地管

理原则，在户口所在地核定登记。

（二）人口核定登记的时限划分：2006年 6 月 30日前

搬迁的水库移民，以 2006年 6月 30日在册的户籍人口核定

为水库移民现状人口；2006年 7月 1日以后搬迁的水库移民，

以实际动迁的人口核定为原迁人口。

（三） 2006 年 6 月 30 日前已搬迁水库移民现状人口,

其后期扶持人口身份核定登记按以下规定执行：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登记为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具有安置地农村户籍的原迁移民和移民的后代（含

依法收养的，下同）；具有安置地农村户籍的原迁移民和移

民的后代娶进或入赘的农业人口；户籍临时转出的现役士

兵、在校大中专学生、劳改服刑人员；自行搬迁到安置地以

外（省内投亲靠友）具有农村户籍的原迁移民和移民后代。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核定登记为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人口：包括 2006年 6月 30日前已经转为非农业户籍

的原迁移民和移民的后代；原迁移民和移民的后代出嫁或入

赘到非移民户的；为安置水库移民调出土地的原住居民人

口；水库淹没影响的城市、集镇、工矿企业、专项设施迁改

建新址占地涉及的征地拆迁人口；淹地不淹房、没有动迁而

仅作生产安置的人口；2006年 7月 1日起新出生的水库移民

后代。

（四）2006年 7月 1日以后新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

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按照《新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核定登记暂行办法》（发改农经〔2007〕3718号）的

规定执行。

（五）在后期扶持期内，不对已核定登记人口作全面重

新核定登记，但对确属后期扶持范围对象而漏登的水库移民

人口，由移民户提出补办登记申请，所在村（居）民委员会

出具核实证明，经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县级

水库移民主管部门核定批准后可补办登记为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人口。核定批准的补办登记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的登

记资料，逐级上报至省。省水库移民工作局据此更新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人口信息库数据。

第四条 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的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原则。

（三）坚持与时俱进，结合我省户籍制度改革与水库移

民工作实际情况，确保政策衔接原则。

（四）坚持动态管理的原则。在扶持期内，省依据中央

核定我省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对各地级以上市和

省农垦、林业单位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实行总量控制。

各地级以上市，省农垦、林业单位对纳入后期扶持的水库移

民个人实行年度动态核减管理的政策。

第五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对象及管理方式

（一）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对象：本办法所指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对象是已去世的和户口迁离广东

省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包括户口曾经临时转出的现役

士兵、在校大中专学生、劳改服刑人员，其户口永久迁离本

省的）。

（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工作的组织管理：实

行以县为基础的分级管理方式。地级以上市水库移民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所辖县（市、区）每年进行一次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核减工作；省农垦、林业单位水库移民管理机构负责

组织本系统有关单位每年进行一次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核减工作。省水库移民工作局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



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监督。

（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指标的调整和使用：

各地级以上市、省农垦和林业单位核减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人口指标，可统筹用于扶持因漏登补办登记的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人口或用于扶持移民安置区公共设施项目。

第六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工作程序和要求

（一）首次核减：在 2017年，对 2006年 7月 1日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对象，进行

一次性核减，核减的人口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纳入扶

持对象。

（二） 实行年度核减：从 2018年起，每年开展核减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工作。在每年 3月底前，对上一年内（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对象进

行一次核减，核减的人口从当年起，不再纳入扶持对象。

（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工作程序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工作实行村报、镇审、县核

定。

1. 以自然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由村（居）民小组向

村（居）民委员会提交本自然村（社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人口核减对象情况信息（附件 1）。

2. 村（居）民委员会复核、填写人口核减汇总表（附件

2），并向被核减人口的移民户发出告知书（可用附件 3），同

时在本村（社区）公示栏和涉及的自然村（社区）进行公示

（可用附件 2）。公示期为 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村（居）



民委员会报送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

3.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村（居）民委员会上报的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资料，填写本镇、街道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汇总表，并送移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签

章，报县级水库移民主管部门核定。

4. 省农垦、林业单位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工

作，按照本系统管理权限确定报审、核定程序。

第七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省内迁移变动的调整

跨县（市、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迁移变动的，由

迁入和迁出的县（市、区）报由地级以上市水库移民主管部

门调整县（市、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跨地级以

上市、省农垦、林业单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迁移变动的，

由迁入和迁出的双方报由省水库移民工作局调整两方市或

单位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

第八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的报送与公

示

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要逐级上报。

每年 3月底之前，地级以上市水库移民主管部门和省农垦、

林业单位水库移民管理机构要将上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人口核减核定情况报告报送省水库移民工作局。年度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年度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明细表；漏登补办登记的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人口明细表；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前后

的扶持人口指标调整表（如需请求上级调整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指标，要专题请示）；以及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

口核减核定情况文字说明。

（一）县级水库移民主管部门将本级年度核减核定的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情况报告，及时报送地级以上市水库移民主

管部门。

（二）地级以上市水库移民主管部门，及时汇编本市年

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报告，如需调整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应及时向有关县（市、区）下达调

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并将本市年度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报告及时报送省水库移民工作局。

（三）省农垦、林业单位水库移民管理机构，应及时将

本系统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报告报送省

水库移民工作局。

（四）省水库移民工作局依据各市各单位报送的年度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情况报告，及时在《广东水库

移民动态监管地理信息应用系统》更新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信息数据，并在省水利厅门户网站提供移民群众查

询。

第九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资料归档

各级水库移民主管部门对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

核减核定的工作资料，要完善归档。县级以下的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人口核减的工作资料，集中由县级水库移民主管部门

存档保存。

第十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核定工作的监督



检查

各级水库移民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

口核定登记工作的监督检查。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

减工作纳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的年度稽察、审计监

督范围，对发现有错登、漏登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问题应

及时纠正，对群众举报反映的虚假、错登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人口问题应及时调查处置，防止徇私舞弊行为。对违反国家

有关政策规定，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的，要严肃依法依纪追究

责任。

第十一条 小型水库农村移民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

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地各单位可根据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或细则。

第十二条 地级以上市水库移民主管部门、省农垦、林

业单位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水库移民工作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2006

年 7 月 18 日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领导小组办公室以粤水移

办〔2006〕19号文印发的《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现状

人口核定登记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1. 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登记

表

2. 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汇

总表



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告知书

附件 1

_______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登记

表

（核减户，一户一表）

______县(市、区)______乡(镇、街道)_______村（居）民委员会_______村民小组（社区） 所

属水库 __

人员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与户主

关系

身份证

号码

核减原因（√）
备注

去世 迁离本省

原移民户主 户主

现移民户主 户主

本次核减①

本次核减②

原移民户后扶总人口： 人，本次核减： 人。现移民户后扶总人口： 人。

填表说明：

1.“原移民户后扶总人口”指本次核减前，该水库移民户已登记的后期扶持总人口。

2.“现移民户后扶总人口”指除本次核减人口后，继续纳入后期扶持的人口。

3.核减人员去世或迁离本省的时间，在“备注”栏中标明年、月。

4.农垦、林业单位参照上表制订表格。

5.本表随“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汇总表”一并存入县级水库移民管

理机构档案。

村（居）民小组长(签字)： 村（居）民委员会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______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汇

总表

___市____县(市、区)_乡(镇、街道)___村

（居）民委员会

序

号

所属村

小组

核减

人员

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身份证

号码

核减原因

（ √ ） 所属水

库
备注

去世 迁离

本省

核减总人口： （人），其中：去世： （人）、迁离本省： （人）。

制表人： 制表日期：

填表说明： 1.核减人员去世或迁离本省的时间，在“备注”栏中标明年、月。

2.农垦、林业单位参照上表制订表格。

3.本表存入县级水库移民管理机构档案。

村（居）民委员会 (盖章)：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盖

章)：



当地派出所(盖章)：

附件 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告知书

移民户主（成员）：

按照《广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办

法》的有关规定，经村民小组、村委会了解核实，你户后期

扶持人口自 年 月 日起核减 人（姓名： ）。

自 年 月 日起，你户共有 人可继续实施后期

扶持。特此告知。

如对本告知书持有异议，请于 7日内向村委会反映。

村（居）民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随“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减汇总表”一并存

入县级水库移民管理机构档案。）


